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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的二次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都能源”或“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18】0638号)《关于对美都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的二次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

问询函的要求，现将相关事项回复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相同。 

一、回复公告披露，德朗能动力 2016 年、2017 年分别实现净利润-1717.52 

万元、-1710.13 万元，连续两年大额亏损，但公司前期以未来收益法折现评估

的收购价格却高达 3.97 亿元。请补充披露： 

（1）德朗能动力实际经营业绩连续大额亏损，但基于未来业绩的收购评估

作价为正且溢价高达 278.58%的原因和合理性，前期评估是否审慎合理，是否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2）德朗能动力未来评估业绩是否具备可实现性。请评估

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1）德朗能动力实际经营业绩连续大额亏损，但基于未来业绩的收购评估

作价为正且溢价高达 278.58%的原因和合理性，前期评估是否审慎合理，是否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公司回复： 



我们复核了德朗能动力被收购时点编制盈利预测的主要依据的合理性，具体

情况如下： 

1、单价 

预测年度德朗能动力各类产品的平均不含税销售单价列示分析如下： 

                                                       单位：元/支 

项目 \ 年份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磷酸铁锂电池 17.80  17.44  17.09  16.75  16.58  

三元电池 2600 8.03  7.95  7.79  7.71  7.63  

其他产品 6.98  6.95  6.81  6.67  6.60  

三元高容量电池 12.84  9.88  9.58  9.58  9.56  

上述预测单价均系根据历史单价并结合未来走势综合确定，分析如下： 

磷酸铁锂电池 2016 年上半年的平均单价有所下滑，同时考虑到因德朗能动

力的经营政策系向三元电池方向发展，磷酸铁锂电池不是主打产品，推广力度及

研发力度可能降低，预计产量将逐步减少，因此各预测年度平均单价在 2016 年

上半年平均水平的情况下逐年略有下降。 

三元电池 2600 及其他产品系编制盈利预测时德朗能动力的主要产品。考虑

到近年来随着竞争的加剧，该类产品的平均单价呈现下降趋势，因此各预测年度

平均单价在 2016年上半年平均水平的情况下逐年略有下降。 

三元高容量电池系德朗能动力未来主要发展方向。由于三元高容量电池的售

价与容量密切相关，因此预测年度中三元高容量电池的销售均价系根据 2600 的

平均售价并结合容量因素综合确定，并考虑到随着竞争加剧，平均售价逐年略有

下降。 

2、产能 

德朗能动力 2017 年预测产能与实际产能比较分析如下： 

厂区 规格 预测产量(万支) 实际产量(万支) 差异（万支） 

张家港 
18650-2600 2,254.00 2,181.70 72.30 

其他产品 966.00 0.00 966.00 

奉化 18650-3200  5,700.00  543.55 5,156.45 

上海 
18650--2600  1,650.00  200.88 1,449.12 

其他产品  510.00  1,159.72 -649.72 

合计 11,080 4,085.85 6,994.15 

 

 



差异分析： 

（1）张家港厂区 

张家港厂区的其他产品 2017 年预测产量为 966 万支，实际无生产，主要系

该类型产品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要（新生产线处于设备升级改良调试过程中），

转移至上海厂区生产。 

（2）奉化厂区 

奉化厂区定位为 3200产品生产线，2017 年预测产量为 5,700万支，实际产

量为 543.55 万支，差额为 5,156.45万支，原因主要系奉化厂区的安装调试未达

预期，由此造成产能释放率不高、低于当时的预测数。 

（3）上海厂区 

上海厂区的 2600产品 2017年预测产量 1,650万支，实际生产 200.88万支，

实际较预测少生产 1,449.12 万支；其他产品 2017 年预测 510 万支，实际生产

1,159.72万支，实际超预测生产 649.72万支；原因主要为上海厂区承接了张家

港厂区原预计生产其他产品的产能。 

3、毛利率 

项目/年份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毛利率（%） 22.72 20.83 20.72 20.42 

分析： 

结合德朗能动力的历史采购单价和对行业的走势分析，预测主要材料成本将

小幅上升。 

预测单位人工成本时则考虑了通货膨胀、新产线的陆续投产和企业自动化水

平提升的影响。 

同时，德朗能动力还考虑了产品结构及生产模式调整、高毛利产品三元高容

量电池占比提高等因素，并结合同行业公司锂电池业务的毛利率情况，综合对毛

利率进行了预测。 

4、主要经营数据 

德朗能动力2016及2017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预测数与实际数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预测数 实际数 差异额 
差异率

（%） 
预测数 实际数 差异额 

差异率

（%） 



一、营业总

收入  
59,252.40  63,135.81  -3,883.41  -6.55  99,263.19  52,180.09  47,083.10  47.43  

二、营业总

成本  
60,037.86  64,799.44  -4,761.58  -7.93  86,612.72  54,443.84  32,168.88  37.14  

其中：营业

成本  
51,934.28  55,231.59  -3,297.31  -6.35  76,710.92  43,898.59  32,812.33  42.77  

营业税金及

附加  
29.63  101.20  -71.57  -241.54  49.63  60.42   -10.79  -21.73  

销售费用  1,226.47  844.95  381.52  31.11  1,599.62  465.66  1,133.96  70.89  

管理费用  5,386.97  6,796.22  -1,409.25  -26.16  7,802.99  6,181.64  1,621.35  20.78  

财务费用  893.14  1,302.84  -409.70  -45.87  449.56  1,637.24  -1,187.68  -264.19  

资产减值损

失  
567.37  522.64  44.73  7.88    2,200.31  -2,200.31    

加：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  
-0.23  -0.29  0.06  -25.87    -0.11  0.11    

投资收益                  

资产处置收

益（损失以

“-”号填列）  

  8.01  -8.01      9.83   -9.83    

三、营业利

润  
-785.69  -1,655.91  870.22  -110.76  12,650.47  -2,254.03  14,904.50  117.82  

四、利润总

额  
-835.81  -1,834.73  998.92  -119.52  12,650.47  -1,991.02  14,641.49  115.74  

五、净利润  -835.81  -1,717.52  881.71  -105.49  9,850.59   -1,710.13  11,560.72  117.36  

（1）2016年度预测数与实际数的主要差异原因分析如下： 

毛利率基本一致； 

销售费用预测数较实际数多 381.52 万元，其中职工薪酬预测数比实际数多

220.36 万元，系因计划扩大产能、开拓市场等预计增加销售人员费用；运输、

保险、仓储费实际数较预测数少 92.12 万元，系因 2016 年实际销售客户主要面

向时空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存在交货运输路程减少、客户提

货等情形所致； 

管理费用预测数较实际数少 1,409.25 万元，其中职工薪酬预测数较实际数

多 136.40 万元，系因实际经营过程中加强管理、减少管理人员所致；研发费用

预测数较实际数少 1,137.24 万元，系因实际生产过程中加强对 3200 等新产品的

开发所致； 

财务费用预测数比实际数少 409.70万元，系实际的筹资费用高于预测。 

（2）2017年度预测数与实际数的主要差异原因分析如下： 



德朗能动力 2017 年度净利润的预测数较实际数多 11,560.72 万元，主要差

异原因为： 

预测毛利率比实际高 6.85%，主要系预测时主要考虑奉化新生产线的 3200

产品的毛利率高，但实际奉化新生产线的投产未达预期； 

销售费用预测数比实际数多 1,133.96 万元，其中职工薪酬预测数比实际数

多 324.26 万元，运输、保险、仓储费实际数比预测数少 211.99 万元，主要系

2017 年实际的销售客户主要为时空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存

在销售人员的减少、交货运输路程减少、客户提货等情形所致； 

管理费用预测数比实际数多 1,621.35 万元，其中职工薪酬预测数比实际数

多 153.09 万元，系实际经营过程中加强管理、减少管理人员所致；研发费用预

测比实际多 585.45 万元，系因新生产线的产能未达预期，该年的实际研发活动

亦相应减少；租金预测数比实际数多 195.99 万元，系因管理机构优化及与关联

方合理分摊租金所致；税金预测数比实际数多 198.53 万元，系根据新的会计处

理的规定，2017年度的相关的税费在税金及附加科目核算。 

财务费用预测数比实际数少 1,187.68万元，系实际的筹资费用高于预测； 

资产减值损失预测比实际少 2,200.31 万元，系预测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

预计，资产存在减值的可能性较低，故预测时不考虑资产减值情况。 

综上所述，德朗能动力编制的盈利预测是审慎、合理的，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形。 

评估师意见： 

我们认为，在出具收购作价评估报告时，评估人员按照评估程序的相关要求，

基于当时实地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就未来年度的收益预测及相关假设与公司管理

层取得了一致意见，并进行了合理性的分析判断，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评估报告，

同时已在评估报告中充分披露了收益法评估的相关假设条件，所以我们认为前期

的评估是审慎合理的，评估报告所披露的相关假设条件也符合当时评估人员掌握

的实际情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美都能源的披露符合实际情况。 

（2）德朗能动力未来评估业绩是否具备可实现性。请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德朗能动力未来业绩的可实现性主要受制于奉化新生产线的调试结果及生

产产品的合格率。根据目前实际情况，德朗能动力 2018 年业绩承诺能否完成存

在不确定性。  

评估师意见： 

本次在回复问询函过程中，评估机构派遣项目组相关人员对德朗能动力进行

了实地调查。就未来业绩是否可实现性重点了解了宁波奉化生产线目前的调试进

展情况等。我们认为，德朗能动力未来业绩的可实现性主要受制于奉化新生产线

的调试结果及生产产品的合格率。根据目前实际情况，德朗能动力可能存在 2018

年业绩承诺无法达成的风险。 

经核查，我们认为美都能源的披露符合实际情况。 

 

二、回复公告披露，德朗能动力 2015-2017 年度产品合格率分别为 93.11%、

95.16%、98.28%，呈上升趋势。但年报披露，德朗能动力本期未完成业绩承诺

的原因包括产品合格率不高。请补充披露关于产品合格率信息披露前后矛盾的

原因，说明产品合格率不高的具体表现。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关于产品合格率信息披露前后矛盾主要系由于两者的计算主体及计算

口径不同导致，具体说明如下： 

（一）关于《问询函回复》之披露的说明 

公司在《问询函回复》中披露德朗能动力 2015-2017 年度产品合格率分别

为 93.11%、95.16%、98.28%。上述“产品合格率”的计算主体为德朗能动力整

体，包括上海德朗能及其子公司宁波奉化德朗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奉

化公司”）和德朗能（张家港）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公司”），

计算口径为产出的全部可用于销售的锂电池产品占投产数量的比率，计算公式为：

实际生产量÷总投产量。由于锂电池产品的应用范围较广，不同品质的锂电池产

品均有相应的用途，因此德朗能动力产出的产品大多数均可用于销售，因此合格

率较高。具体情况如下：  

年度 
总投产量（支） 

(1) 

实际生产量[注]（支） 

(2) 

合格率（%） 

(3)=(2)/(1) 



2017年 75,840,600.00  74,536,100.00  98.28 

2016年 76,512,300.00  72,809,100.00  95.16 

2015年 65,002,000.00  60,523,360.00  93.11 

注：实际生产量指入库的全部可用于销售的锂电池产品数量。 

目前，德朗能动力的生产模式分为自产和外购两类。其中自产模式系指从投

料到产出全程均由德朗能动力自行完成，该种模式会产生一定的损耗，具体情况

如下： 

年度 公司 型号 
投产量（支） 

(1) 

入库量[注]（支） 

(2) 

合格率（%） 

(3)=(2)/(1) 

2017年 

奉化公司 18650-3200 7,340,907.00 5,435,478.00 74.04 

张家港公司 18650-2600 22,374,244.00  21,816,968.00  97.51 

上海公司 
18650-2600 2,280,500.00  2,008,846.00  88.09 

其他 13,123,094.00 11,597,208.00 88.37 

小计 45,118,745.00 40,858,500.00 90.56 

2016年 

张家港公司 18650-2600 16,408,075.00 15,214,597.00 92.73 

上海公司 
18650-2600 13,612,868.00 9,999,278.00 73.45 

其他 11,226,264.00 10,461,092.00 93.18 

小计 41,247,207.00 35,674,967.00 86.49 

2015年 

张家港公司 
18650-2600 5,439,215.00 4,644,690.00 85.39 

其他 7,638,850.00 6,328,442.00 82.85 

上海公司 
18650-2600 11,631,855.00 9,159,234.00 78.74 

其他 9,533,512.00 8,155,956.00 85.55 

小计 34,243,432.00 28,288,322.00 82.61 

注：入库量指入库的全部可用于销售的锂电池产品数量，其中 18650-3200和 18650-2600

包括动力汽车电池、非动力汽车电池两类。 

外购模式系指德朗能动力在购买全套半成品后进行简单组装即可入库，由于

在组装过程中出现瑕疵品亦可进行换货，因而该种模式下无报废率，由此使得各

年整体合格率分别进一步提升至《问询函回复》披露的水平。 

综上，由于《问询函回复》中的“产品合格率”指物料投产后产出的全部可

用于销售的锂电池产品的成品率，因此合格率较高。 



（二）关于在《未完成业绩承诺及补偿情况的说明》之披露的说明 

《未完成业绩承诺及补偿情况的说明》（简称“《说明》”）之披露系指奉化公

司产品合格率不高，该情况系德朗能动力 2017 年度业绩未完成的主要原因。奉

化公司的生产线主要生产 3200 产品，其产成品根据品质高低分为动力汽车电池

和非动力汽车电池。其中符合动力汽车标准的产品被称为合格品，其余不合格（即

不符合动力汽车标准）产品再加工后还可以用于非动力汽车。由于公司对奉化公

司的定位为动力汽车电池生产线，因此《说明》中“产品合格率”的计算口径为

符合动力汽车电池标准的产成品占投产数量的比率，计算公式为：动力汽车电池

的成品数量÷投产数量。 

奉化公司生产线的主机系从国外进口、配套设备系自行设计研发，整体自动

化程度较高，对联调的要求亦较高，2017 年 7 月进入小规模投产后又重新进行

调试及试生产。目前奉化公司的生产线分段检测基本合格、但整体检测合格率较

低，具体生产情况列示如下： 

公司 
投产数量（支） 

(1) 

动力汽车电池成品数量[注]（支） 

(2) 

合格率（%） 

(3)=(2)/(1) 

奉化公司 7,340,907.00 4,986,854.00 67.93 

注：动力汽车电池成品数量指入库的全部可用于销售的动力汽车电池产品数量。 

综上，《说明》中的“产品合格率不高”系指奉化公司动力汽车电池产品合

格率不高，对德朗能动力业绩承诺完成产生影响。 

会计师意见： 

我们的核查： 

1、了解和评价德朗能动力管理层与生产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

的有效性； 

2、对德朗能动力及张家港和奉化子公司的负责生产的管理层进行访谈，了

解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年度的生产经营的生产投入、半成品、产品入库

情况和产品检验情况、产品不合格的主要原因等； 

3、复核德朗能动力及张家港和奉化子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度的生产主要物料投入、可用于销售的半成品和成品入库统计表，抽查了相关入

库单与入库统计表进行核对，并抽查了同期的产品检测情况与不合格产品统计表

进行核对，查阅了相关检查报告。 



经过核查，我们认为美都能源的披露符合德朗能动力的实际情况。 

 

三、公告披露，公司与浙江宝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华控股）

因支付工程款、水电费等形成往来款 1.11 亿元，未计提坏账准备，原因是“关

联方不计提坏账”。但公告又披露，宝华控股及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

不涉及关联方资金占用。请补充披露关于宝华控股的关联关系披露前后矛盾的

原因，并说明是否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会计师核

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关于公司与宝华控股关系之说明 

1、宝华控股的基本情况 

通过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对宝华控股的访谈，我们了解到的宝

华控股的基本情况如下： 

（1）浙江宝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浙江宝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0 年 11 月 29 日，其经营范围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消防

设施工程承包，建筑材料检测，金属材料、五金机械、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建

筑设备、电子元器件的销售，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张忠华 15,300.00 51.00 

浙江宝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 14,700.00 49.00 

（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张忠华 
董事长/ 

总经理 
陶灵 董事 吕红强 董事 

赵跃仙 董事 熊维志 董事 吴炳选 监事 

项振明 监事 金小惠 监事 - -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宝华控股及其股东未持有美都能源股份；美都能源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等未持

有宝华控股的股份，亦未在宝华控股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此，宝华控股

不存在《上交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一）至（四）项规定的

关联方的情形。 

2、杭州鼎玉、杭州鼎成的基本情况及与宝华控股的关系 

（1）根据 2009 年 8 月 29 日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美都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编号 09-36），公司与宝华控股共同出资成立杭州鼎玉，

共同开发余政挂出（2009）19 号地块，即“望城”项目。杭州鼎玉的股权结构

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60.00 

浙江宝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 40.00 

（2）根据 2009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对外投资公告（编号 09-42），公司与宝

华控股共同出资成立杭州鼎成，共同开发余政挂出（2009）62 号地块，即“石

榴派”项目。杭州鼎成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60.00 

浙江宝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 40.00 

由此，杭州鼎玉、杭州鼎成成立前，公司与宝华控股之间无关联关系。杭州

鼎玉、杭州鼎成成立后，由于宝华控股分别持有杭州鼎玉、杭州鼎成 40%的股权，

宝华控股成为杭州鼎玉、杭州鼎成的关联方，同时宝华控股成为公司的联营企业

（杭州鼎玉、杭州鼎成）的联营者。 

（3）宝华控股是杭州鼎玉、杭州鼎成开发项目的施工方 

①“望城”项目总投资 41,524.93 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 25,311.81 万元。

2010 年 8 月，宝华控股通过招投标成为“望城”项目土建及安装工程的承包方。

为推进“望城”项目的顺利开展，杭州鼎玉向宝华控股支付的项目工程款、水电

费，期末尚未结算收回 4,396.20 万元。该项目楼盘已经销售完毕，处于清算阶段，

双方同意近期抓紧清算完毕。 



②“石榴派”项目总投资 40,845.83 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 23,899.79

万元。2011 年 6 月，宝华控股通过招投标成为“石榴派”项目工程的承包方。

为推进“石榴派”项目的顺利开展，杭州鼎成向宝华控股支付的项目工程款、水

电费，期末尚未结算收回 6,740.00 万元。该项目楼盘已经销售完毕，处于清算阶

段，双方同意近期抓紧清算完毕。 

宝华控股通过招投标方式成为“望城”项目、“石榴派”项目的工程承包方，

工程项目大部分经过招投标程序，不存在公司向宝华控股输送利益的情形。 

（4）杭州鼎玉、杭州鼎成占美都能源比例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2017年度 2016年 12月 31日/2016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美都能源 1,735,219.75 1,123,228.56 648,157.79 12,319.14 1,706,807.97 1,120,653.54 442,093.38 16,161.04 

杭州鼎玉 5,025.35 4,683.39 748.83 -319.74 5,801.09 5,003.13 1,028.97 -438.98 

占比（%） 0.29 0.42 0.12 -2.60 0.34 0.45 0.23 -2.72 

杭州鼎成 7,806.84 6,282.98 176.44 572.99 6,047.89 5,709.99 3,110.41 -420.00 

占比（%） 0.45 0.56 0.03 4.65 0.35 0.51 0.70 -2.60 

杭州鼎玉、杭州鼎成的上述指标在公司同期数据中占比较低，对公司同期经

营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所以杭州鼎玉、杭州鼎成不属于对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

控股子公司。因此，宝华控股不存在《上交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

条第（五）项规定的关联方情形。 

同时，根据上述“1、宝华控股的基本情况”和“2、杭州鼎玉、杭州鼎成的

基本情况及与宝华控股的关系”，宝华控股不存在《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

关联方披露》第四条规定的关联方情形。 

综上所述，宝华控股除是公司的联营企业（杭州鼎玉、杭州鼎成）的联营者

和杭州鼎玉、杭州鼎成开发项目的施工方外，无其他关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五条“仅与企业存在下列关系的各方，不构成企业

的关联方：„„（二）与该企业发生大量交易而存在经济依存关系的单个客户、

供应商、特许商、经销商或代理商。（三）与该企业共同控制合营企业的合营者。”，

及《企业会计准则讲解》第三十七章第二节“一、（四）„„对企业实施直接或



间接共同控制的投资方与该企业之间是关联方关系，但这些投资方之间并不能仅

仅因为共同控制了同一家企业而视为存在关联方关系。” 和实质重于形式的原

则，我们认为宝华控股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方，双方往来款资金性质为经营性资金，

不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 

（二）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根据美都能源披露的应收款项的有关政策，杭州鼎玉、杭州鼎成对上述往来

款不计提坏账准备。具体政策如下：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合营联营企业

组合 

单项金额重大经单项测试后无减值

的应收联营企业组合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

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由于美都能源分别持有杭州鼎玉、杭州鼎成 60%的股权，存在事实上的控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

财务报表》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杭州鼎玉、杭州鼎成作为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由于杭州鼎玉、杭州鼎成对前述往来款不计提坏账准备，因此在合并报表中公司

亦未对此计提坏账准备。 

综上所述，宝华控股与公司及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说明的关

系，不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情况符合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的

有关规定，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会计师意见： 

我们的核查： 

1、了解和评价美都能源管理层与关联方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

的有效性； 

2、通过对美都能源、宝华控股、杭州鼎玉、杭州鼎成及宝华控股实际控制

人张忠华的访谈，我们了解了宝华控股、杭州鼎玉、杭州鼎成的股权结构和宝华

控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3、查阅了美都能源对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的政策披露； 

4、复核美都能源提供的与宝华控股往来的账龄分析表、分析对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的计提与其披露的政策、会计估计是否一致； 

5、对宝华控股的往来进行函证； 

6、取得美都能源对宝华控股的往来款项性质和可收回性的说明； 



7、分析杭州鼎玉、杭州鼎成资产总额、收入总额、净利润等财务指标在美

都能源大合并中的比例关系。 

经过核查，我们认为美都能源的披露符合实际情况。 

 

四、回复公告披露，德朗能动力连续两年亏损，2017 年扣非后亏损 1940.91 

万元，业绩承诺差额达 1.19 亿元。但德朗能动力商誉减值测试评估增加净资

产 6840 万元，同时将业绩补偿款 1.19 亿元计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并

据此商誉减值计提金额仅 3036 万元。请补充披露：（1）德朗能动力连续两年

亏损，但商誉减值测试评估净资产依然增加的原因；（2）商誉的定义和产生来

源；（3）上述业绩补偿款是否来源于德朗能动力的日常经营收益、是否符合商

誉的定义，业绩补偿收益计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并冲抵商誉减值是否合理。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德朗能动力连续两年亏损，但商誉减值测试评估净资产依然增加的原

因；  

公司回复： 

（1）公司在《问询函回复》中披露“德朗能动力商誉减值测试评估增加净

资产 6,840万元”，该评估值为美都能源合并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

-企业合并》规定，在并购日时点，确定德朗能动力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后

增加的净资产金额，其中包括品牌、技术、渠道等无形资产净增加 66,361,965.00

元和固定资产净增加 2,042,255.40元。评估增加净资产 6,840 万元不属于德朗

能动力 2017年 12月 31日商誉减值测试时点值。 

（2）关于商誉，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中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但就商誉的产

生和本质来看，商誉是企业总体价值与账面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具有不可辨

认资产特征，商誉形成于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

企业合并》（财政部财会[2006]3 号）第十三条规定：“购买方在购买日应当对

合并成本进行分配，按照本准则第十四条的规定确认所取得的被购买方各项可辨

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一）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当确认为商誉。” 

（3）《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规定，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

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基于上述商誉的特殊性，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美都能源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将德朗能动力所有资产认定为一个

资产组进行了减值测试。虽然业绩补偿款不是直接来源于德朗能动力的日常经营

收益，但业绩补偿款属于 2017 年度很可能收到的经济补偿并确认在 2017 年度，

因此包含在商誉资产组中。以财务报表商誉减值为目的评估净资产值与德朗能动

力账面净资产加全部商誉（含少数股权确认的商誉金额）之间差额部分计提

3,036万元商誉减值。 

会计师意见： 

我们对照准则与美都能源计提商誉减值确认过程，咨询所内技术专家，未发

现不合理事项。 

五、回复公告披露，近三年德朗能动力前五大客户包括关联方浙江伊卡新

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浙江时空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等，且关联销售金额占比较大。

请补充披露，2017 年德朗能动力向上述关联方每月销售的具体产品、销售量、

销售金额，以及上年同期数据。同时请公司提交 2017 年相关增值税进项、销

项明细。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德朗能动力向上述关联方销售的产品均为电池类产品，其 2017年度和 2016

年度的销售情况如下： 

（1）向浙江伊卡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的销售 

2017 年度 

期间 型号 销售数量 销售金额（不含税） 

201701 INR18650-MHI-320 576000    7,384,615.36  

201702 INR18650-MHI-320 1300000   16,666,666.67  

201703 INR18650-MHI-320 2873800   36,843,589.68  

201704 NCM18650-260 646600    5,526,495.76  

201704 INR18650-MHI-320 2026400   25,979,487.04  

201705 INR18650-MHI-320 647000    8,294,871.80  

201706 NCM18650-260 5108600   43,663,247.90  

201706 INR18650-MHI-320 5944320   76,209,230.68  

201707 INR18650-MHI-320 810920   10,396,410.31  

201708 NCM18650-260 2876500   24,585,470.30  

201709 NCM18650-260 46244      395,247.89  

201710 NCM18650-260 780400    6,670,085.45  

201712 NCM18650-260 588040    5,025,982.91  

201712 INR18650-MHI-320 7500       96,153.85  

合计 
 

24232324  267,737,555.60  



2016 年度 

期间 型号 销售数量 销售金额（不含税） 

201603 INR18650-MHI-320 500000    6,410,256.40  

201604 NCM18650-260 1021337    8,729,376.02  

201604 INR18650-MHI-320 4163200   53,374,359.04  

201605 NCM18650-260 1346200   11,505,982.84  

201606 NCM18650-260 1361400   11,635,897.44  

201606 INR18650-MHI-320 5850560   75,007,179.20  

201608 NCM18650-260 1361696   11,638,427.36  

201609 NCM18650-260 481000    4,165,812.32  

201609 INR18650-MHI-320 891800   11,433,333.38  

201610 NCM18650-260 498200    4,258,119.65  

201610 INR18650-MHI-320 128454    1,646,846.16  

201611 NCM18650-260 93288      797,333.33  

201612 INR18650-MHI-320 576000    7,384,615.36  

合计 
 

18273135  207,987,538.50  

（2）向浙江时空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的销售 

2017 年度 

期间 型号 销售数量 销售金额（不含税） 

201704 NCA18650-320 1920000    24,615,384.50  

201705 NCA18650-320 800000    10,256,410.46  

201706 NCA18650-320 2156800    27,651,281.99  

201707 NCM18650-260 41800       357,264.96  

201707 NCA18650-320 768000     9,846,153.80  

201709 NCM18650-260 100           854.70  

201709 NCA18650-320 3000        38,461.54  

201710 NCM18650-260 72100       616,239.32  

201712 NCM18650-260 391400     3,345,299.16  

201712 NCA18650-320 -12503      -160,294.87  

合计 
 

6140697    76,567,055.56  

2016 年度 

期间 型号 销售数量 销售金额（不含税） 

201605 INR18650-MGI-2850 1610000    17,228,119.58  

201608 NCM18650-260 180200     1,540,170.94  

201608 NCA18650-320 1424997    18,269,192.43  

201609 NCA18650-320 650000     8,333,333.30  

201611 NCM18650-260 422400     3,610,256.40  

合计 
 

4287597    48,981,072.65  

（3）向上海德朗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 

2017 年度 



期间 型号 销售数量 销售金额（不含税） 

201701 NCM18650-260 360398    2,464,263.16  

201702 LFP26650E-330 165083    2,398,636.92  

201703 NCM18650N-220 239921    1,567,774.10  

201704 LFP26650E-330 136138    1,978,068.61  

201705 NCM18650-260 282690    2,416,151.45  

201706 LFP26650E-330 200341    2,910,921.24  

201707 LFP26650E-330 324396    4,713,428.68  

201708 NCM18650-260 406381    3,473,339.01  

201709 LFP26650E-330 221635    3,220,318.37  

201710 NCM18650-260 259102    2,214,542.48  

201711 LFP26650E-330 107374    1,560,127.35  

201712 NCM18650N-220 651379    4,256,467.82  

合计 
 

3354838   33,174,039.19  

2016 年度 

期间 型号 销售数量 销售金额（不含税） 

201601 NCM18650-260 729514    4,988,127.74  

201602 LFP26650E-330 82022    1,191,767.53  

201603 NCM18650N-220 170105    1,111,559.82  

201604 LFP26650E-330 245246    3,563,388.80  

201605 NCM18650-260 407788    3,485,365.14  

201606 LFP26650E-330 245676    3,569,633.33  

201607 LFP26650E-330 490259    7,123,387.18  

201608 NCM18650-260 607812    5,194,974.35  

201609 LFP26650E-330 133550    1,940,465.80  

201610 NCM18650-260 286166    2,445,857.06  

201611 LFP26650E-330 119794    1,740,582.48  

201612 NCM18650N-220 187468    1,225,021.33  

合计 
 

3705400   37,580,130.56  

会计师意见： 

我们的核查： 

1、了解和评价德朗能动力管理层与销售、关联方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

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2、复核德朗能动力提供的 2017 年度和 2016 年度前五大客户中对关联方的

销售统计表，包括每月销售的具体产品、销售量、销售金额等具体内容； 

3、复核德朗能动力提供的 2017年度对前述客户销售的销售发票，并与明细

账等进行了核对； 

4、对前述客户进行函证。 



经过核查，我们认为美都能源的披露符合实际情况。 

 

 

特此公告。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6 月 13 日 

 


